国家税务总局宁德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税务事项通知书

宁税一稽通〔2025〕136号
宁德市天穗粮油贸易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3509007296919420）：

事由：责令限期提供资料。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五十六条规定。
通知内容：我局向你公司送达的《税务事项通知书》（宁税一稽通〔2025〕80号)，要求你公司于2025年8月1日前提供相关涉税资料，截至2025年11月28日，尚未提供，现责令你公司于2025年12月5日前将上述文书列明的涉税资料提交至国家税务总局宁德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宁德市蕉城区鹤峰路41号405室）备查。 

2025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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